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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系统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重点

摘自《厦门市教育系统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（厦教安〔2018〕14号）

（一）学校是否依法办理消防行政许可或备案，实际使用功能是否与设计功能一致；内部装修改造是否擅自改变使用性质，导致建筑耐火等级、安全疏散、消防设施设置等不符合要求。
（二）学校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存在故障，疏散指示标志、火灾事故应急照明数量、照度等是否符合规定，是否存在锁闭安全出口、堵塞疏散通道现象。
（三）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是否经过消防安全培训，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取得中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（四）是否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，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，是否落实防火检查巡查，及时整改火灾隐患。
（五）是否存在违规住人、违规设置库房或超量存放易燃可燃物品，是否制定并严格执行用火、用电、用气安全管理制度。
（六）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，占用、堵塞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；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充电线路乱拉乱接，充电设施安装不规范。
（七）微型消防站建设是否符合标准，是否落实管理、训练、值守、联动等工作制度，是否具备及时处置初起火灾能力，是否定期组织拉动演练。
